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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美学“典雅”说的规定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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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按照“典雅”说的规定意义，对古代典籍的学习是文艺创作的“根柢”，是联系古今的纽带，创作者必须通

过“模经”、“积学”，汲取前人思想精华，纳其精粹，从而才能进入“典雅之懿”，即在审美创构活动中进入“典雅”之
境。 可以说，正是这种重视历史文化积累的美学精神，形成了中国美学雅俗论中的“典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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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雅”说的提出，较早应见于《周易·象辞》：
“在大易则平和典雅，在庄生则诞而诪张矣。” ［１］卷１７

王充《论衡·自纪》：“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

耳。” ［２］这里所谓的“典雅”意指古朴深奥、不易懂，
带有一定的贬意。 到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则提

出：“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 ［３］《体性》 “原
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 ［３］《颂赞》 这里所谓的“典雅”
则正式成为“雅化”论中的一个审美范畴。 认为，要
达到“典雅”，就应该效法儒家经典，绳墨儒家法规，
即在审美意旨方面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在语

言表达方面应追求平实、典重，行文风格应像经典一

样浑厚、醇雅，有深厚的审美意蕴。
“典雅”说的形成与中国美学对历史文化的认

同意识分不开。 在中国美学看来，对历史文化的吸

纳与学习是审美创作取得成功的保证。 如刘勰就强

调“积学以储宝” ［３］《神思》，认为只有“熔冶经典之范，
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才能“孚
甲新意，雕画奇辞” ［３］《风骨》。 在刘勰看来，“雅正”的
审美风范有多种，有偏重于体“情”的“雅润”，如“若
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 ［３］《明诗》；有“体”事义与广

“声貌”结合的“雅赡”，如“孟坚《两都》，明绚以雅

赡” ［３］《诠赋》；有“风轨”“劝戒”与“写物图貌”结合的

“明雅”，如“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

必巧丽” ［３］《诠赋》；有善体事义的“博雅”，如“崔骃《七
依》，入博雅之巧” ［３］《杂文》；有符合儒家“文质”相胜

的“儒雅”，如“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
信有遗味” ［３］《史传》；有能深体要义的“渊雅”，如“策
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 ［３］《诏策》，等
等。 而尤为重要的则是体经典之要的“典雅”，因此

他强 调 指 出： “ 是 以 模 经 为 式 者， 自 入 典 雅 之

懿。” ［３］《定势》 “潘勖九锡，典雅逸群。” ［３］《诏策》 王士祯

在《带经堂诗话》中说得更为清楚：“夫诗之道，有根

柢焉，有兴会焉，……本之风雅，以守其源；溯之楚

骚、汉魏乐府，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

其变；此根柢也。” ［４］６９对古代典籍的学习是文艺创

作的“根柢”，是联系古今的纽带，必须通过“模经”、
“积学”，汲取前人思想精华，纳其精粹，从而才能进

入“典雅之懿”，即进入“典雅”之境。 可以说，正是

这种重视历史文化积累的美学精神，从而才形成中

国美学雅俗论中的“典雅”说。
具体说来，“典雅”说的规定性意蕴主要有以下

几点。
一　 “雅正无邪”
“典雅”说要求“结言端直”、反对“索莫乏气”、

８７



“理侈而辞溢”，矜奇夸巧的文风，提倡“独拔而雅

丽”、“密而兼雅”、“明绚以雅赡”，“志深而笔长”，
“梗慨而多气”的审美意趣与追求，同时，又要求“志
隐”、“味深”，要求“雄雅”，即“雅健雄豪”、高雅深

厚，要“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

诞”、“义直而不回”、 “体约而不芜”、 “文丽而不

淫” ［３］《宗经》，要“雅正”、“思无邪”，以达到朴实雅正

之境。
从中国传统美学“雅者，正也”的审美意识来

看，政治道德教化的审美功效应放在文艺创作首位。
《诗经》的采辑和编著就是从社会政治目的出发，以
政治道德标准为尺度的。 《汉书·艺文志》曰：“古
者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 ［５］ 《左
传》载师旷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时

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谏。” ［６］襄公十四年作诗的目的

是为政治服务，因此诗歌创作应“止僻防邪”，“归于

正”，得以“雅正”作为诗歌创作的审美标准和规范。
早期的诗歌的审美追求无疑是偏重于政治教化

的审美功效，并以“雅正”为标准的，春秋时期吴公

子季札观乐后所谈到的审美观感就表现出这种倾向

性。 据《左传》载，季札听到《周南》、《召南》说：“美
哉！ 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６］襄公二十九年

他认为周南召南是周公、召公管辖的地方，治理得较

好，所以那里的人民勤而不怨，但还不能使人民安

乐，所以说“未也”。 听到歌邶、鄘、卫之风诗，季札

又说：“美哉，渊乎，忧而不用者也，吾闻卫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邶、鄘、卫三国的地方在

周初用来封武庚、管叔、蔡叔。 他们背叛周朝，周公

灭了三国，封给卫康叔。 那里的人民经过亡国之痛，
想得很深，所以说“渊乎”。 但他们又经过卫康叔、
卫武公的安抚，所以“忧而不困”。 又如听《郑风》
后，季札说“其细已甚，民弗堪也”，听《陈风》后说

“国无主，其能久乎？”等等，可以看出，这些评语都

是根据“雅正”标准而作出的。
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对当时的文化典籍进行

了全面的整理，开创了儒家学派。 在总结他以前诗

歌审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第一个明确地

把“雅正”的政治道德教化审美效果作为诗歌创作

的审美规范。 孔子的这一美学精神集中体现在“思
无邪”上。 “思无邪”，语见《论语·为政》：“《诗》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７］ “思无邪”三字，
本出于《诗·鲁颂·駉》最后一章：“駉駉牡马，在坰

之野。 薄言駉者，有駰有騢。 有驔有鱼，以车祛祛，
思无邪，思马斯徂。”据陈奂《诗毛氏传疏》注，“思”
字是句首语气词，为吆喝声。 原诗句 “无邪” 之

“邪”，即斜。 可见，其本来的意思是 “呵，不准乱

跑！”是牧马人牧马时的吆喝声。 孔子按照当时的

“断章取义”的方式，完全改变诗句原意，借来评价

整部《诗经》的内容，赋予“思无邪”以新意，则要求

意旨、情感表达要中正无邪，使其变成含有政治伦理

教化内容的一个诗歌创作的审美规范。 把意旨纯

正、符合礼教与“雅正”审美规范的诗称为“无邪”，
这是符合孔子关于诗的社会功能及其评价诗歌创作

标准的美学精神的。 可见，“思无邪”，就是“雅正”。
孔子认为诗的功用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 “事

父”，“事君”，有益于政教的，虽然也“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 ［７］《阳货》，有抒发性情的作用，但
是要抒写正当的性情，要符合礼教，一句话，要做到

“无邪”、“雅正”。
除了用“思无邪”这个审美规范来评价整部《诗

经》外，孔子对《诗经》中具体诗句的评价也是依照

这一审美规范。 《关雎》明明是一个男子思慕女子

的情诗，孔子偏要给它一个“思无邪”的解释，说是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７］《八佾》。 郑卫之音是当时民

间表现爱情的诗歌，孔子却主张“放郑声” （“放”是
禁止的意思），因为“郑声淫” ［７］《卫灵公》，违反了礼教，
不符合“思无邪”的标准。 所谓“恶郑声之乱雅乐

耳” ［７］《阳货》，对郑声深恶痛绝，都是本着“思无邪”这
一审美规范。

由孔子制订的“思无邪”的政治道德审美规范，
对中国古代文艺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之后，“思
无邪”一直为正统的士大夫文人所严格维护，并成

为一条区别“雅”与“俗”的诗歌审美规范，和正统士

大夫文人反对诗歌脱离礼教政治的武器。 如汉代的

《诗大序》就依据“思无邪”和孔子的“兴观群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说加以发展，提倡“风雅”说，
明确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 ［８］的要求来规范诗歌

中的情感。 《诗大序》对《诗经》的品评就是以此为

审美规范，认为经过孔子以“思无邪”为审美规范删

定的《诗经》为典范之作，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
鬼神”，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 可以说，正是儒家学者对“思无邪”、“雅正”审
美规范的提倡与强调，从而才促使历代杰出诗人去

关心现实、贴近人生，以使诗作具有深厚而真切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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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生内涵和主体意旨，并形成一种健康积极的主

流思潮，占据着文艺创作的主导地位。 但与此同时，
过分强调“思无邪”、“雅正”，强调礼义教化，又往往

给文艺创作带来消极影响，如《诗经》中的《关雎》明
明是表现男女爱恋之情的，而《小序》则错误地评

《关雎》是“后妃之德”。 《召南·野有死麕》云“有
女怀春，吉士诱之”，本是情诗，可是《小序》说：“恶
无礼也。”“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是爱情诗，《小序》却评论

说：“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这些评述都是

按照政治教化的典范要求的，严重地歪曲了这部分

抒情诗的原初美学精神。 又如宋人邢昺所说：“诗
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 ［７］卷七

朱熹认为 “思无邪” “其用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

已” ［９］《论语集注》。 上述说法都是对“思无邪”审美规范

的维护。 同时，“雅正”审美规范还要求典雅正规，
不从流俗。 即如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所云：
“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刘勰的“典雅”
说就继承了“思无邪”追求中正和平，强调“雅正”的
美学精神。 如他反对“溺音”、“俗听”，认为汉代的

《桂花曲》“丽而不经”，不符合“雅正”规范，“赤雁”
等诗篇“靡而非典”，不合正音；又指出曹操、曹丕父

子的“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
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

之郑曲也”，即认为其乐调是“正声”，符合“雅正”规
范，而其乐府诗则还是“郑曲” ［３］《体性》。 同时，在刘

勰还强调指出“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

习”，“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 ［３］《体性》。 认为习染有

雅正的，也有浮艳绮靡的。 世俗民间的歌谣，有“雅
正”的，也有淫靡、庸俗的，故而雕琢辞章，一定要先

学习经典，使思想与情感“雅正”，符合传统诗学精

神。 此即所谓“辞为肌肤，志实骨髓。 雅丽黼黻，淫
巧朱紫。 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二　 “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是“典雅”说所主张的又一有关文

艺的审美意蕴表现方面的审美规范。 语见于《礼记

·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 ［１０］ 和“思无邪”相

比，“温柔敦厚”作为诗教则侧重于对道德伦理方面

的规范。 唐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温柔敦

厚”说：“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 诗依违

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 ［１０］ 要求

“性情和柔”，就是要求不要违反礼教，要符合“礼

义”，要“中节”，中正和平，要“怨而不怒”。 即如荀

子所说：“诗者，中声之所止也。” ［１１］《劝学》又说：“先王

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 曷谓中，曰：礼义

也。” ［１１］《儒效》虽然儒家诗教也主张“风雅”，要求诗歌

发挥讽谏作用，“依违讽谏”，可以“怨刺”，可以发愤

抒情，“以讽其上”，但必须“止乎礼义”，不能过火，
要保持“中和”的态度，言词应委婉含蓄。 “温柔敦

厚”的道德伦理教化审美规范的核心美学思想就是

“中和”。 董仲舒说：“中者，天下终始也；而和者，天
地之所生成。 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 中者，
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 ［１２］《循天之道》 又

说：“志和而音雅，则君子之知乐。” ［１２］《玉杯》 中国古代

文艺美学家认为，诗歌审美创作要表达内心的情志

以反映社会政治风貌。 在此观点的影响下，汉代儒

家学者认为，诗歌在政治清明的盛世，是歌颂时代政

治的；在政治黑暗的乱世，是讽刺在上者的，这就是

诗的美刺作用。 《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

刺上。” ［８］又说：“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

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８］ “化”是教化的意

思，统治者用安乐的歌声来教化百姓。 “刺”是讽刺

的意思，百姓在政乖世乱的时代，以变风变雅之作，
针对政治的败坏进行讽刺，表示怨怒。 这是一个方

面。 另一方面，在儒家学者看来，这种“讽刺”和“怨
怒”绝不能金刚怒目式地去进行揭露和批判，必须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７］《八佾》。 孔安国说：“乐不至

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 ［７］ 朱熹说：“淫者，乐之过

而失其正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 反对

“淫”、“伤”，强调“和”、“正”，就是要把诗歌创作纳

入正轨，使之符合“雅正”审美规范。 既要为统治阶

级服务，又要求不伤害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这就必须

以“温柔敦厚”为道德标准，以中正平和、典雅温润

为审美规范。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思无邪”说是孔子对文艺

社会功用的总结，那么“温柔敦厚”则是对如何表现

这一功能所作的具体的规范性要求。 它是孔子提出

的“中庸之道” ［７］《雍也》 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在文

艺上的反映。 孔子一面强调文艺要 “事父”、 “事

君”；一面又承认“可以怨刺上政”（孔颖达注），但要

求“怨而不怒” （朱熹注），以此来调和人与人、人与

社会之间的关系，使文艺更好地为社会安定服务。
“温柔敦厚”的道德伦理标准是以孔子为首的

儒家学者在对当时———主要是《诗经》的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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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总结、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进行了深刻的认

识和全面的概括的基础上提出的，这在我国文学批

评史上是一个重要贡献。 其中的积极因素，对后世

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历代进步作家

和理论家反对艺术脱离政治、缺乏社会内容的武器。
汉代王充就强调作品“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

者，一章无补” ［２］《自纪》。 郑玄说：“论功颂德，所以将

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 ［８］《诗谱序》 认为歌

功颂德的作品，不是为了投君所好，而是为了除弊兴

利。 可以说，初唐陈子昂高倡“汉魏风骨”、“风雅兴

寄”，以反对脱离社会现实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

绝”的齐梁诗风，中唐韩柳的“文以载道”、“文以明

道”说，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诗歌

理论都无不受“温柔敦厚”这一道德伦理标准中的

合理因素的影响。
继承儒家的“温柔敦厚”标准，并把此传统发展

到极致的是清代的沈德潜，他在《唐诗别裁集·序

言》中说：“先审宗旨，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

韵，而一归于中正和平。”认为不仅诗歌的“宗旨”，
而且诗歌的“体裁”、“音节”、“神韵”等也都须“一
归于中正和平”。 所谓 “中正和平” 就是 “温柔敦

厚”，就是“典雅”。 即如沈祥龙《论词随笔》所说：
“雅者，其意正大，其气和平，其趣渊深也。” “雅”就
是“中正和平”。 在儒家学者看来，诗歌创作，必须

以“中正和平”、“典雅”为审美规范。 可以说，“温柔

敦厚”、“典雅”的审美规范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史

上，对促进艺术表现方法的发展中产生了极为有益

的影响。 在此之前，刘勰也提出：“诗主言志，诂训

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

矣。” ［３］《宗经》主张诗歌要含蓄，强调的是“温柔敦厚”
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 总之，属于“典雅”说规定内

容的“温柔敦厚”的审美规范主张去泰去甚，防止过

与不及，讲求“主文谲谏”，要求以含蓄的手法寄寓

教义的观点为后世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我国古代

文学有极其深远和多方面的影响。
三　 “尽善尽美”
“尽善尽美”是“典雅”说的又一规定性内容。

在中国美学史上，最早提出艺术审美要求的是孔子。
他认为诗乐应该给人以道德观念的教育，但这种教

育又必须通过美的形式表达出来，给人以美感。 这

一观点集中的体现在他提出的“尽善尽美”的审美

标准之中。 《韶》乐颂扬尧舜“禅让”的高尚品德，其

“乐音美”，“文德具” ［１３］，故孔子赞许为“尽美矣，又
尽善也”。 认为无论意蕴表现还是艺术表达都达到

了极的境界。 《武》为周代“雅乐”之一，内容为歌颂

武王伐纣所取得的胜利，其“舞体美”，但“文德犹少

未致太平” ［１３］，故孔子认为其“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提倡美善合一、文质合一、温文尔雅。 《论语·
雍也》记载孔子的话，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

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文质合度，才能做

到“文质彬彬”。 从人的角度说，这是“君子”的标

志；从作品的角度说，这才是尽善尽美的作品。
孔子肯定审美意蕴与表达方法相统一的作品。

虽然他是把意蕴放在前面（这从他对《武》乐的评价

上可以看出），是在重视意旨的前提上重视表达手

段的美巧。 刘勰则发展和完善了“尽善尽美”的审

美规范，他提出“典雅”说与六义说：“一则情深而不

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

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丽而不淫。” ［３］《宗经》前四

点是着重于作品意旨表现方面的要求，后两点则是

着重艺术表达方面的要求。 和刘勰同时的萧统也力

主“典雅”说，认为“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淫，能丽而

不淫，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１４］３０６４的观

点，并根据“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１５］《文选序》的审

美规范给文艺作品与非文学作品划出一条界线，以
此为他所编选的《文选》的入选标准。 “典而不野，
文质彬彬”，就是“典雅”。 可以说，到刘勰、萧统时，
“尽善尽美”的美学精神才通过“典雅”说定型下来，
并对以后的文艺创作和鉴赏的发展给与重要的推

动。
四　 “会通真淳”
“典雅”说虽然要求“熔式经诰”，“方轨儒门”，

但同时，又要求“通变”、“会通”，要求“典而真”，提
倡“真美”和“为情而造文”，发乎自然。 强调诗歌审

美创作必须发自真情，要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自然

超妙。 诗歌创作出自真情方为上品。 元好问《论

诗》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天
然”即自然高妙，是造作、雕饰的反面；“真淳”即感

情真实，和无病呻吟相反，两者并称，指文学作品的

真实应当包括情真、理真。 元好问就以此作为审美

规范来肯定陶渊明诗歌的艺术价值。
所谓“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

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明，法度欲齐，
而温柔之教常行其中也” （揭傒斯《萧孚有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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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与否是衡量文艺作品雅俗优劣的审美标准之

一。 在中国美学史上，很早就提出了真实性的审美

规范，孔子坚持儒家“言谈者，仁之文也”的立场，把
文艺创作当作是仁德的表现或外化。 因此，他主张

“修辞立其诚”，反对“巧言乱德” ［７］《卫灵公》，指斥“巧
言 令 色， 鲜 矣 仁 ” ［７］《学而》， 而 提 出 了 “ 言 忠

信” ［７］《卫灵公》、“言思忠” ［７］《季氏》、“言必信” ［７］《子路》 和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７］《为政》 等等关于文艺创作

必须真诚信实的道德性准则；同时，又提出了“敏于

事 而 慎 于 言 ” ［７］《学而》、 “ 君 子 耻 其 言 而 过 其

行” ［７］《宪问》、“君子讷于言而敏于事” ［７］《里仁》 和对于

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７］《公冶长》 等等关于文章写作

必须遵照谨慎笃行的审美要求，总之，强调文艺创作

必须以道德修养为前提，以言行一致为准绳。
墨家讲非攻、兼爱、节俭，追求比周礼更久远的

尧舜夏禹的体制，对个性道德修养的要求也更为古

朴淳厚。 墨子提出的“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

术” ［１６］《尚贤上》、“信，言合于意也” ［１６］《经》上、“言必信，
行必果， 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 无言而不行

也” ［１６］《兼爱下》等等，也强调文章写作要与自身德行相

结合、相一致的原则。 道家也主张“言善信” ［１７］八章。
老子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１７］五十六章和“信言不

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
者不知” ［１７］八十一章，这就是说， “言”、 “美”、 “辩”、
“博”只有合乎道，才能达到“知”、“信”、“善”的要

求；如果背“道”而行，那就只能流于无识见（“不

知”）、不真实可信（“不信”）、不善良（“不善”）的地

步。 这里的“信”和“善”就是属于道德范畴的。 老

子所追求的是“真、善、美”统一的境界。 故而，刘勰

说：“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

美矣。” ［３］《情采》这样，老子“疾伪”的文艺价值思想也

就同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相通了。
在中国美学史上，汉代的王充贬斥俗人、俗情，

主张“实”、“实诚”，反对“世俗”、“智妄”，别雅俗，
他针 对 时 弊 提 出 “ 辨 然 否 ” ［２］《定贤篇》、 “ 疾 虚

妄 ” ［２］《佚文篇》， 反 对 “ 虚 妄 显 于 真， 实 诚 乱 于

伪” ［２］《对作篇》，崇尚“雅”，强调“精诚由中” ［２］《超奇篇》，
要求作家要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以真情写实事。
和王充同时的班固强调：“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故谓之实录” ［５］《司马迁传》。 以后左思提出的“美物者

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 ［１８］１８８２；挚虞指责“其假

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

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 ［１９］；他们所

使用的标准“事核”、“事实”，大体和王充的“实事”
相同。

给真实性标准以正确解释并从理论上加以完善

的是刘勰。 他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区分了“实事”
的真和艺术的真，并从作品思想情感和表现技巧、风
格特征等方面对艺术真实性的要求作了论述，使之

作为一条独立的审美规范，为后世所沿用。 他在

《论说》篇中说：“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赞同王

充的观点。 而《情采》篇则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

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

源也。”又说：“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

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这里的“文”，主要指

诗赋一类作品；“写真”、“忽真”的“真”，是指情真

而言，即作品中所包含的作家的思想的真诚性和感

情的真挚性。 他认为文艺作品要表现作家真实的思

想感情，做到了这点，才是好作品。 这表明刘勰清楚

地认识到艺术的真实应是情真、理真，而不是人真事

真。 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可以是虚构

的，也可以是半真半假的，但其中所体现的理和情，
则必须是真实的。 刘勰以后，历代文论家对文学作

品的艺术真实有不少提法，但都是建立在刘勰提出

的基本观点之上的。 如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

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提倡的“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２０］，要求气韵天成，真实自

然。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专立“自然”一品，强调

“妙造自然” （《精神》）、“妙不自寻” （《实境》），从
表现技巧上，要求质朴、清新、天造的特点，给真实自

然以新的内容并以此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 明

谢榛在《四溟诗话》中则更明确地提出“自然为上，
精工次之”。

到了清代，叶燮总结历代见解，提出了他对艺术

真实性的两点卓见。 一是“真”来源于现实而成于

虚构。 他在《假山说》中说：“自有天地，即有此山，
为天地自然之真山而已，……盖自有画而后之人遂

忘其有天地之山，止知有画家之山……夫画，既已

假，而肖乎真，美之者，必曰逼真。 逼真者，正所以为

假也。”就以“自然之真山”与“画家之山”为例，说明

虚构的“真”是“逼真”。 二是“真”是真情化即心灵

化的真。 他说：“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

文。 不然，虽日诵万言，吟万首，浮响肤辞，不从中

出，如剪采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何异乎凭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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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室也”（《原诗·内篇》）。 客观现实的真必须经过

主观情志的真挚熔铸才成为艺术的真，可见，艺术的

真是指情真、理真而言。 刘勰说：“盖风雅之兴，志
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

也。” ［３］《情采》所谓“文质”必须“附乎情性”。 只有“情
真”、“理真”才符合“雅正”美学精神。

五　 “雅而不腐”
“典雅”说既主张“征圣”、“宗经”，要求以“经

典”为旨归，但更要求革新“通变”。 刘熙载在《艺概

·诗概》中说得好：“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

古而无我。 典雅精神，兼之期善。”如前所说，“典
雅”说要求以“经典”为典范，要求“有古”。 即如刘

勰所指出的：“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 五礼资之

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
详其本源，莫非经典。”故而他强调“宗经”，认为“盖
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

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３］《序志》。 指出“道”、“圣”、
“经”、“纬”、“骚”等，乃“文之枢纽”。 同时，他还特

别强调指出，儒家经典，才是“群言之祖”。 又说：
“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３］《宗经》 在刘

勰看来，只有“宗经”，提倡“典雅”，才能矫正“淫

艳”文风，所以说“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

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但与此同时，
刘勰又认识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
与时推移”，所以他又特别强调“通变”，指出继承中

必须革新。 所谓“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
乘机无怯。 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不变，就会缺乏

活力。 有无新意，是否具有独创精神，是“典雅”说

衡量作品雅俗高低的又一基本审美规范。 陈廷焯在

《白雨斋词话》中就提出“雅而不腐，逸而不流”的命

题，强调“雅”中要创新。 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

臣语云：“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也难，若意新语工，得
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要求作品立意新颖，不
能人云亦云，要具有独创性，要“有我”。 所谓独创

精神包括审美感受的独特和艺术表现的新颖。 据

《国语·郑语》记载：史伯曾提出“声一无听，物一无

文”的主张，可算最早发现艺术新奇性审美特征的

记录。 王充在《自纪》中指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
调辞以务似者失情”，强调“文贵异，不贵同” ［２］。 刘

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提出“各师成心，其异

如面”，提倡风格多样化，要求作品应具有独创性。
韩愈则进一步提出 “唯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

书》），要求艺术表现应创新。 无论中外古今，强调

艺术的创新和独特性是共同的。 凡是成功的艺术

品，都熔铸着艺术家对于美的独特感受和个性特征，
都具有艺术表现的独创性，艺术创新在文艺作品成

功的因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继承的基础上，富于变化发展是“雅而不腐”

规范的主要内容。 陆机在《文赋》中说：“收百世之

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

振。”所谓“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唐大圆

《〈文赋〉注》云：“上句是务去陈言，下句是独出心

裁。”陆机以花为喻，指出古人已用之陈言旧意，像
早上已开过的花朵一样应谢而去之；古人未述之新

意新词，则如未发之花，尽可取而用之。 所谓“朝

华”与“夕秀”是包括文意和文辞两个方面的，陆机

主张两方面都应有创新变化。 只有不断创新的艺术

才具有生命力，时代前进了，就需要适应当时的具体

情况，符合变化的新要求。 陆机在《文赋》中指责当

时文病说：“或藻思绮合，清丽芊眠。 炳若缛绣，凄
若繁弦，心所拟之不殊，乃暗合曩篇。” “藻思绮合”
既包括艺术构思和意象的创构，又包括词采、音律；
“所拟不殊”指形象描写的问题。 陆机在这里是本

着“谢朝华、启夕秀”标准反对抄袭、雷同之作的。
“雅而不腐”还包括叙事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情

节发展的生动曲折，富于变化。 小说和戏剧的情节

必须新奇曲折。 要使接受者和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

变幻莫测的情节所吸引，和剧中人一同喜怒哀乐。
只有做到情节婉转曲折，欲擒故纵，新奇巧妙，出人

意料，使形象表现得异常突出动人，才能使作品获得

永久的艺术价值。 而抒情性强的诗歌，则必须表现

出情感变化的跌宕多姿，从而达到引人入胜的境地。
据《旧唐书·杜甫传》载，杜甫曾用“沉郁顿挫”来评

价自己的诗作。 “沉郁”是指感情深沉、含蓄；“顿
挫”则指诗歌内在的情感运动的波澜变化和音律上

的抑扬起伏；“沉郁顿挫”指作品中蕴含的情感是自

然的流露，却又“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
只有“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２１］，既要“有古”、符合

自然，又具有无穷变化、新意迭出的作品，才具有审

美价值和永久的艺术魅力，令人百读不厌，回味无

穷。
总之，新颖的题材，独创的主题，起伏的情感，曲

折的情节，是“典雅”说所主张的既要“熔铸经典”、
“有古”，又要“洞晓情变”，以达到“通变”、“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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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道　 中国传统美学“典雅”说的规定性意义



“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是“雅而不腐”审美意识的主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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